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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图索骥

热点追踪 资 讯

拉萨市立法保护老城区

涉足者少，夯土残迹仍保留；集装

箱圈围，城墙成孤岛；新旧混搭，古城墙

失原貌……近日，笔者跟随上海市闸北

区政协常委俞建国、上海民间收藏家温

举珍等人，走访上海奉贤、松江等区，发

现上海仅存的 10 座古城墙现状堪忧，半

数已成残垣断壁，部分虽重新保护但已

沦为“新文物”。

而据《上海军事志》记载，上海曾经

先后建有城堡卫所 36 座。不过，这些当

时的高墙厚壁，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

面前，渐渐清冷甚至慢慢消失。

■新发现

柘林：涉足者少，夯土残迹仍保留

再次走访上海现存的古城墙，年近

七旬的温举珍感慨颇多。1996 年，他曾

骑着自行车耗时 5 天，遍访当时上海 11

座古城墙，并详细记录、测量城墙始建

地点、长度等数据，留下珍贵的影像资

料。“17 年过去了，奉贤南桥的古城墙已

经不见踪迹。其余 10 处保护状况也令

人担忧。”

奉贤柘林，是此次再访古城墙的第

一站。奉贤区是上海古城堡最多的地

区，先后建有奉城、柘林城、南桥土城。

温举珍 1996 年拍摄的柘林城堡照

片显示：当时整个柘林城除一座城隍庙

外，西南角仅有不多的几座民宅。不

过，现在的柘林地区已成多片商品房和

农田包围的半城市化地区。

从新修建的联业路自东到西贯穿

过整片原城堡，只见东南西北 4 角处各

有高高耸起的小土坡。再仔细看，发现

土坡的高度达六七米，与周边农田形成

明显高度差异。其中，东面城墙夯土基

本完整，虽经百年风化，仍保留约 300

米。西面保留着的三处城墙夯土上已

长满杂草，不少周身砌上了一层厚厚的

水泥墙。南面还有三段残垣。

“它们不是普通的土堆，其前身是

柘林城堡城墙。”俞建国说。

目前，当时的城堡东西城门已被新

建的联业路取代。“从目测距离看，东西

残留的城墙夯土高处达六七米，低的也

有 1.5米，夯土城垣宽 6米至 7米，可以推

断，当时城墙上步道宽阔，颇有规模。”

俞建国说。

松江：唯一城墙藏匿靶场

而位于武警驻松江部队靶场的残

存古城墙，则是温举珍在原《松江县志》

副主编王永顺帮助下的一个意外发现。

“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史料记载。”温

举珍说。

温 举 珍 1996 年 拍 摄 的 旧 照 显 示 ，

这 段 不 为 人 知 的 东 城 墙 遗 迹 现 存 于

武 警 驻 松 江 部 队 靶 场 ，长 约 60 米 ，现

为驻军部队靶墙。现在，城墙上繁茂

绿 茵 环 抱 ，郁 郁 葱 葱 ，由 于 是 军 事 要

地，一般人难有机会踏勘，因此保留程

度较好。

“这是松江唯一保留的古城残垣遗

址。”温举珍说。俞建国收藏有明朝松

江城墙砖，该墙墙砖用的是阳文颜体铬

印“壬申松江府，曹南英官窑造”，每块

城 墙 砖 长 32 厘 米 ，宽 18 厘 米 ，高 8 厘

米。此砖可以证明现存城墙为明城墙

遗存。

宝山：可见土坯垒砌痕迹

在宝山临江公园南侧，仍能发现一

段古城墙。残存夯土长 36.8 米、高 2.4

米、厚 9 米。仔细观察：该处城墙夯土

处，有别处难得见到的呈方形（边长约

0.74 米）预制土坯规范堆砌的痕迹。墙

砖接缝处致密无隙，有白色石灰状物质

间隔，仅两三毫米厚。

该城建成至今 460 余年，历经海潮

侵蚀，又经鸦片战争、淞沪抗战等重大

战事，如今唯剩东南一段。残垣西侧残

缺的南水关拱券目前仍留着。

■已消失

高桥（老宝山城）：集装箱圈围，城

墙成孤岛

杨高北一路尽头东南角，现仍存留

着一段残墙。此地就是“老宝山城”。

老 宝 山 城 建 于 清 康 熙 三 十 三 年（1694

年），现仅存南城门洞残垣。周围原有

约三里长的城墙夯土，修葺时仅存百余

米夯土。城砖上可寻见“松”或“宝山”

等字样。

1984 年 5 月，该地被公布为上海市

古文化遗迹保护单位。近年又修缮了

南门及其两侧，只是原来的东、西、北三

道城墙遗迹悉数消失，并已辟为集装箱

堆场。

尽管已立碑保护，但温举珍说：“目

前的保护仍待加强。”

温举珍 1997 年记录的当年城墙数

据显示：该处城墙夯土长 36.8 米，高 2.4

米，宽厚 9 米。城墙夯土呈方型，边长各

0.74 米。从温举珍当年拍摄的照片中，

可见城墙接缝处致密无隙，保留堆砌粘

接痕迹，以白色石灰状材料作粘接。

现场查看发现，目前，老宝山城南

门水关残缺的城墙拱券仍保留相对完

整。不过，由于城墙拱券背后堆满了集

装箱，这块区域成了“孤岛”。走访附近

居民，鲜有人知。

南桥：1998年古城墙残垣夷为平地

奉贤的南桥土城，建于清咸丰十一

年（1861 年）。城墙长 1.5 公里，环城有

壕沟环绕，英法联军攻克太平天国时被

拆毁。当时该地仍残留土城北城门（又

称“拱震门”）以及东西城墙。土城北城

门建在始建于元代的月城城墙上。城

门上建有二严寺，老百姓称“佛阁”。

该城门和城墙建在今人民北路 52

号至 54 号处。1995 年，旧区改造时拆除

了其北城门。根据 1997 年温举珍拍摄

的旧照，笔者发现当时在北城门东部还

残留有古城城垣。不过，在当地居住长

达 70 余年的季老伯告诉笔者，1998 年，

该段残垣也被夷为平地。

■“新文物”

奉城：异地迁移，古城变新墙

除无人知晓或渐渐消失的古城墙

外，一些古城墙虽被保护或异地修复，

却成了人造“新文物”。比如，奉贤奉城

的青村城。

“根据 1997 年的实测，今仅留有长

25 米、高 4.6 米、厚 5.4 米的拱辰门月城

残垣一段，明末清初建于墙上的万佛

阁，就建在浦南运河的护城河附近。”

温举珍说。根据多位村民指点，笔者

在护城河边找到了修葺一新、规模宏

大的万佛阁寺庙。它依河而立，样貌

簇新。当地村民说，这片城墙是由原

老城北移 40米而来。只不过，当年老城

墙已不见踪迹。

川沙：新旧混搭，古城墙失原貌

被称为上海地区规模最大的古城

建筑的川沙城堡，在 2010 年由浦东新区

政府进行了全面修整，并对其完整保留

的护城河进行疏浚，城墙也被作为“川

沙古城公园”免费对社会各界开放。不

过，在肯定政府积极保护的同时，俞建

国和温举珍说，古城被修旧如新仍不算

得到最佳保护。

根据 1997 年的现场测量，川沙古城

墙长 76米、高 5米。城上除魁星阁外，还

有岳碑亭、文笔塔。1988 年修葺时，残

垣处砌筑了一个城门洞，高 3.23 米。“这

属于新旧混搭的保护，应该说失去了昔

日的古墙风韵。”温举珍说。

“而现存于嘉定人民街的三段古城

墙，大部分墙砖也属新烧制，也有新文

物之嫌。”俞建国指出，南大街新建了

500 米长新水关城墙。当年残存的城墙

夯土已不复存在。

■建议

借鉴“先予保护”制度的管理运作

方式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

授卢永毅建议，各相关管理部门应该主

动了解和认识新发现文物的基本信息

和保护要求，推动这些保护对象和保护

要求尽早纳入土地出让、房屋征收和规

划设计审批等管理程序，避免遗产保护

的被动局面。不妨借鉴“先予保护”制

度的管理运作方式，在发扬以往文管、

规土和房管部门的协同管理经验上，直

接有所突破。

数据显示：2007 年至 2011 年上海市

开展了为期 5 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下称“三普”），全市共调查登录不可移

动文物 4422 处，包括新发现登录不可移

动文物 1761 处，复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

2661 处。上海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

登 记 不 可 移 动 文 物 总 量 从 普 查 前 的

1182处增加到 1431处。

上海市文物局透露：不少三普文物

登录点所在地块的土地已出让、规划已

确定，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有关

部门正在积极协商解决方案。有关方

面正在开展的《上海文物建筑和优秀历

史建筑保护与管理机制研究》课题，将

全面梳理全市在保护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机遇和矛盾。

下一步，有关方面将把课题研究成

果转化成政策措施，结合《上海市文物

保护条例》的制定和《上海市历史文化

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的修

订，科学构建符合上海实际的保护管理

格局和责权明晰的管理体制，并在依法

行政、各司其职的基础上，通过完善业

务流程，健全征询制度，强化内部协作，

形成科学的保护管理体系。

有关“先予保护”制度的建议，有望

被采纳并在《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草

案）的编制中有所突破。上海市文物局

表示，由于“先予保护”措施在法规上缺

乏退出机制，因此在实际管理中应用具

有难度。上海市房管局、规土局也将结

合《保护条例》的修订，对“先予保护”及

其后续措施进行完善、细化，以便更有

效地运用于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

工作。

半数已成残垣断壁，部分修复后沦为“新文物”

上海现存10座古城墙现状堪忧
冯兰蔺

头顶赤日、挥汗如雨，八十高龄的同

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

阮仪三教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把

自己的足迹又一次留在了江西、河北等

地那些鲜为人知的古村落和古民居里。

阮仪三说，我们正在与那些千篇一

律的城镇化“赛跑”，把文化的“根”留住，

为国人修一条让心灵回家的路。

“异地搬迁、以利保护”的说
法就是瞎扯

在“古城卫士”阮仪三的字典里，犀

利的批评等于一种特殊的爱。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他的姓名与平遥、周庄、丽

江、凤凰等世界级的“中国名片”联系在

一起，在快速消失的古城镇、古村落名单

中，一些城镇在最后时刻得以“幸免于

难”，一些已成为旅游胜地，还有不少被收

录进了阮仪三主编的“遗珠拾粹”丛书中。

近年来，阮仪三曾毫不留情地批评

过“千城一面”“假古董”遍地、古建筑“返老

还童”等堪忧的现象。最近，他对正在掀起

的新一轮“古建筑收藏热”也毫不客气。

针对“异地搬迁、以利保护”的说法，

他痛斥“这就是瞎扯，搬迁了，还能称得

上保护吗？那些所谓的‘拆迁式保护’，

等于根本没保护。”

他强调，中国的古代建筑，从来不是

孤立单一的存在，建筑和聚落总是与当

地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民风民俗紧密

关联，福建土楼被搬到山西，就会变味。

他认为，离开了具体的环境，民居变成

“古董”摆设，被迁建、供养起来，不仅谈

不上保护，而且是破坏。

阮仪三指出，建筑保护与文物保护

完全是两个概念。“庙、祠堂、学校，各有

各的用途，只有发挥它们的作用，才能使

建筑得到保护；岭南民居搬到上海来，屋

子高度不同，通风设计不同，南北差异大，

所以根本不存在‘异地搬迁’式的保护。”

他还回忆道，早年为改造上海外滩

的交通，有外国专家提出将沿江建筑群

整体向后平移 20 米，当即遭到他的坚决

反对，“向后平移 20米，那 20米开外的老

外滩居民怎么办？外滩一带的居民生存

状态、生活状态被打破了，哪里还会有原

汁原味的外滩？”

古民居的保护比故宫的保
护难几十倍、上百倍

“保护古民居比保护故宫还难。”阮

仪三非常赞成这句话。他说：“故宫毕竟

是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机构，有财政拨

款、有那么多文博人才，还有一根国家级

文物保护的红线，怎么看，古民居的保护

都比故宫的保护难上几十倍、上百倍。”

“很多人说，我们保护古建筑、保护

古城古镇，最缺的是钱，我觉得，我们可以

缺资金、缺人才，但最不能缺的是‘心’。”

他说。

在阮仪三看来，近年来由于古城古

镇保护本身往往与商业开发、“旅游热”

裹挟在一起，容易把人误导到“钱眼”里，

在如此艰巨的保护工程中，其实最缺的

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之

心。“一些人打着保护的旗号，其实在靠

造‘假古董’捞钱，就是‘缺心’的表现。”

他认为，也应看到近年来以地方政

府拨款为主、民间热心人士参与其中的

古民居保护项目已不是个案。事实上，

古建维修和保护的资金来源正日趋多元

化。在人才培养方面，尽管专注于相关

事业的建筑专业人才总数不多，但“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年轻人总会有把故

乡建筑和聚落保护好的热情和冲动，相

信 会 有 更 多 年 轻 人 回 到 原 来 的 土 地

上”。因此，对于未来不必太悲观。

他还很自豪地告诉记者，在“缺钱”

“缺人”的大背景下，4 年前他毅然将孙

子阮一家送到法国去学习古建筑保护

领域的志愿者工作，而今，孙子已经可

以独当一面，主持平遥和新绛的国际志

工团队，完成原汁原味的古建筑徒手修

复工程。

修一条让心灵回家的路

在阮仪三主持修复的古建筑群中，

苏州平江路街区是“得意之作”，最近他

又组织中外青年志愿者参与了该街区

内民国收藏家潘祖荫的老宅修缮工程。

阮仪三一直强调“修旧如故，以存

其真”，比一般的“修旧如旧”更高一个

层次。

他提倡，今天中国各地的古民居修

缮和保护应遵循“四性、五原则”：“四性”

就是原真性、完整性、可读取性和可持续

性；“五原则”就是原材料、原工艺、原样

式、原结构、原环境。他认为，在保留单

体建筑的同时，应注重周边环境保护的

完整性，使文化细节可以自如地被读取，

最终这样的古城古镇古村保护工程一定

能“留下人，也留下心”。

他还说，在提升全民参与理念的过

程中，人们发现最缺乏古建保护观念的

往往就是那些一味追求短期政绩的官

员。他认为，必须从官员的自我教育开

始，再扩展到提升群众的自觉保护意识，

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阮仪三强调，不是说每个留在古建

筑和聚落里的人都要恪守农耕生活，而

是主张“在人们的观念逐步现代化的同

时，也可以实践对传统的尊重、保留和再

思考”。“比如，古建筑中的供暖设备可以

变得现代化，居民舒适度大大提高，但建

筑的文化精髓可以依然维持原貌。”他举

例说。

“捍卫古民居，不仅是保护建筑框架

结构，更是保护中华民族独特的生存、生

活状态，从中我们可以找回久违的家庭

和睦、邻里和谐，修一条让心灵回家的

路。”他悠悠地说。

1926 年 8 月，因在《社会日报》

上发表揭露军阀张宗昌的时评《官

僚之运气》，著名民国报人林白水

被张宗昌枪杀于天桥刑场。他死

了，给后人留下了“新闻要讲真话、

讲实话”的新闻理念，留下了《中国

民约精谊》等一批文集，也留下了

其在北京的住所——林白水旧居。

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

分册》记载，林白水旧居位于北京

市西城区棉花头条 1 号，为区级文

物保护单位。原公布名称为“林白

水故居”。现已拆除。然而，记者

近日到棉花头条附近探访，发现棉

花头条胡同已经无存，而“林白水

故居”却意外地出现在眼前，但是

在其墙体上悬挂的标识牌上，并没

有“区级文保单位”的字样，落款时

间为 2012年。

“是假古董，2009 年左右新建

的。”在此生活了 60 多年的吴大爷

向记者表示，原来的林白水故居位

于此栋仿古建筑的西侧，就是现在

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大楼的位置。

“大约在 2002 年危旧房改造时

拆除的。”吴大爷说，当时一起拆除

的还有棉花头条、棉花上二条、棉

花上三条等胡同，以及坐落在其中

的、数量不少的四合院。之后，中

国联通北京分公司的大楼就建设

起来了。

据《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

分册》记载，林白水旧居原为社会

日报社旧址。坐北朝南，四合院两

进 。 前 社 后 院 ，占 地 约 400 平 方

米 。 前 院 有 正 房 三 间 ，七 檩 前 出

廊。两厢房各两间五檩。倒座房

三间五檩，东面半间通向门道。正

房东侧有门道通后院。后院有正

房 三 间 ，五 檩 出 前 廊 。 两 厢 各 两

间，进深仅三檩，东厢加一步，正房

东侧有门道通后街。对如此规模

的古建筑，吴大爷却表示，故居是

一处大杂院，残破不堪。“除了比一

般民居大点，并没有显得很特别。”

而在目前的“林白水故居”上

悬挂的标示牌上，只介绍了其“两

进四合院，建筑坐北朝南”的格局，

以及在 1990 年 12 月被西城区人民

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但

对 其 中 的 变 化 更 迭 却 只 字 未 提 。

记者查阅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公布

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林白

水故居也从 49 处”区级文物保护单

位”名单中除名。

“北京林白水故居在哪儿？求

指点。”有来北京游玩的网友在微

博上询问。然而，周转打听之后，

它只是一处现如今只能在文献中

查证的、被拆除了的区级文物保护

单位。

（本报记者 李佳霖 编采整理）

本报讯 日前，浙江省杭州市淳

安县设立农村历史（特色）建筑保护

专项资金，升级农村历史建筑保护工

程。今年淳安县财政将投入 1500 万

元用于古建筑保护，以后每年将不少

于 2500万元。

淳安现有农村历史建筑 2661 处，

包括古祠堂 451处、古民居 1468处，以

及古桥梁、塔刹等，数量占杭州农村

历史建筑总数的 1/3。虽然这些农村

古建筑大多属普通民居，没有名人故

居的显赫光环，但它们是地方历史文

化演变和发展的见证，其历史性和艺

术性远远超过使用价值。

据了解，从 2010 年开始，淳安县

已连续 4 年将农村历史建筑修缮工程

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有近 50 处

农 村 历 史 建 筑 得 到 了 抢 救 性 保 护 。

然而，由于财力有限，目前仍有很多

农村历史建筑物没有得到合理的保

护与修缮，相当一部分历史建筑的现

状不容乐观。同时，部分古建筑内的

住户缺乏文化保护意识，随心所欲地

对其进行“改造”，使其失去了原来的

风貌，亟须在配套资金、保护利用、维

护管理等方面作出统筹规划。

今后，淳安县将编制保护专项规

划，对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村落和历

史建筑进行统一调查认定，确认保护

名录后向社会公布，并按照综合利用

优先、整体保护优先、文物等级优先、

特色价值优先、紧急程度优先、资金

自筹优先的“六优先”原则，开展农村

历史建筑保护工作，并在有效保护的

前提下鼓励合理开发。

（何 润 程海波）

本报讯 10 月 1 日，《拉萨市老城

区保护条例》正式实施，以大昭寺为

中心的拉萨八廓街老城区将依法得

到保护、利用和管理。

拉萨老城区已有 1300 多年的建

城史，1982 年拉萨成为首批 24 座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拉萨市老城区

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老

城区内以八廓街为主体的历史文化

中心区为核心保护区，其他区域为保

护缓冲区，总面积为 1.33 平方公里。

在 此 范 围 内 ，有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大 昭

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八廓街，

还有小昭寺等 27 座寺庙和 56 座古建

大院。

《条例》共六章 42 条，内容包括立

法目的、保护范围、保护原则、保护对

象、保护资金来源以及违法应当承担

的法律责任等。

《条例》严格限制老城区内的建

（构）筑物高度，核心保护区建（构）筑

物高度不得超过 10 米，大昭寺广场周

边与核心保护区保持一致，保护缓冲

区内不得超过 12 米。《条例》还规定，

历史街巷应当保持原有的视线道廊、

空间尺度以及历史原貌。在老城区

核心保护区内，不得进行新建、改建、

扩建和拆除建（构）筑物；在保护缓冲

区内，改建、新建的建（构）筑物，其体

量、高度、色彩及形式应当与相邻部

位的风貌相一致。

对于老城区内古建大院的保护，

《条例》规定，老城区内传统建（构）筑

物、古建大院的管理、维护和修缮由

所有权人负责。未经老城区保护机

构批准，不得擅自修缮、改造老城区

内的建（构）筑物。所有权人在维护、

修缮、整修过程中确有困难的，按照

有关规定给予补助。而对于尚未申

报或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具有

一定文化、历史、纪念意义的古建大

院，《条例》规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管理。

（李佳霖）

杭州淳安升级农村历史建筑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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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仪三：修一条让心灵回家的路
新华社记者 许晓青

嘉定城南门西侧城墙残垣（温举珍 1996年拍摄）


